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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招标启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着

为我国外语教育重大课题研究及重要方针政策制定提供咨询服务的重任。为履行这一使命，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外语教学改革，促进外语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提高广大外语教师的教

学水平与科研能力，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自 2001 年起联合设立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资助全国各级各类院校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该基金已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2007 年、2009 年陆续完成四批项目，包含上百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践意

义的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 

     第四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已于 2009 年 10 月 31 日正式结项。本批立项共 116

项，其中 104个项目已通过专家评审，41个项目被评为优良等级。 

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第五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面向全国公开进

行课题招标。课题范围涵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教材评价研究、课堂教

学研究、教师发展研究、学习者学习能力及思维能力研究、外语教育传统研究、语料库研究

等多个领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提供本批全部基金，并协助项目的实施。  

一、应标对象  

高等院校外语教师、从事外语的研究人员等。   

二、课题招标与考查程序 

注意：第五批基金资助项目所发表的论文、著作等科研成果，都必须在论文首页下方或

扉页注明“本研究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第五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

资助。” 

1. 2010年 3月 31日前提交项目招标申请书，逾期不予接受。  

2. 2010年 5月 31日前专家评审，确定资助项目与经费。 

3. 2010年 6月 15日组织中标负责人培训。  

4. 2011年 5月 31日前提交项目中期进展报告，中期检查。  

5. 2012年 3月 31 日前提交项目结题报告，终期检查。专家评审后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推荐出版。  

三、项目经费标准及发放程序  

    每项中标课题研究经费为 5000～10000元，中标课题组或个人签署《第五批中国外语教

育基金子项目资助协议书》后一个月内，由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支付 50%作为前期研究经

费，中期考核合格后支付 20%，课题结项并经专家评审合格后支付剩余 30%。  

四、材料提交要求 

    招标申请书需要申请人签字、单位签署意见后，将书面材料一式两份邮寄至我中心，同

时发送电子版本至电子邮箱。 

材料装订要求： 

a)封面：150克或 230克皮纹纸或者特种纸（类似于学位论文封面纸）、淡蓝色 

b)装订：左侧胶订 

c)纸张：A4纸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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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89  

联系电话：010-88816824 

电子邮箱：sinotefl@bfsu.edu.cn  

  

网上查询： 

http://www.sinotefl.ac.cn/（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http://www.fltrp.co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